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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晓晖）3月 11日，记
者从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分局获
悉，该局在开展打击侵权假冒汽车配件专
项整治行动中，依法对3家销售侵权假冒
奔驰汽车配件的商家予以查处，并查扣侵
权假冒奔驰汽车配件1173个（套），立案
处罚款合计近18万元。

今年1月4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龙华分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对龙华区
侨中里的海口龙华奔宝行汽车配件商行
进行检查，现场发现该商行商品货架和仓
库摆放涉嫌侵犯“奔驰”注册商标专用权
的汽车配件商品，其中包括有标志刹车片
9套、喷油嘴8个、张紧轮4个、U型臂等汽
配产品，经清点共有235个（套）。该商
行无法提供进货凭证及相关证明材料。

该商行经营者谭某某称，其长期经营
各个品牌各种型号的汽车配件，因利益驱

使，自己贪图便宜，去年9月15日至10月
26日，该商行分四次通过上门推销的渠道
在没有进货凭证的情况下购进了标注“奔
驰”标志刹车片、喷油嘴、张紧轮、U型臂、
减震、滤清器等汽配产品用于销售，违法
经营额为8038元。经“奔驰”商标注册人
的代理人上海拓凡商标代理有限公司鉴
定，上述商品均为侵犯“奔驰”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汽车配件商品。

执法人员在对龙华区海秀中路天竹
小区A栋铺面的海口龙华欧德汇汽配商
行检查时发现，该商行内存放有奔驰减
震、奔驰刹车线、奔驰点火线圈等产品，经
清点共计 17种 479 个（套）汽车配件商
品。执法人员根据海口龙华欧德汇汽配
商行销售提供的销售价计算，经营额为
3.4万余元，该商行无法提供进货发票。
经注册商标权利人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

份公司委托代理人上海拓凡商标代理有
限公司出具《鉴定书》，鉴定上述17种汽
车配件商品，为侵犯梅赛德斯-奔驰集团
股份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1月5日，根据上海拓凡商标代理有
限公司投诉请求，执法人员对龙华区银
湖路的汇豪名车汽配（海口）有限公司进
行检查，在该公司内发现销售有奔驰滤
清器、奔驰散热器、奔驰机油、奔驰防冻
液、奔驰车标、奔驰节温器等涉嫌侵权假
冒产品。执法人员清点，现场待售涉嫌
侵权假冒汽车配件商品的共计有 26种
459个（套），按该公司提供的销售价计
算，经营额为4.7万余元。经执法人员调
查了解，上述汽车配件是该公司于去年
12月通过微信购买的。经鉴定上述26
种汽车配件商品或外包装均为侵犯梅赛
德斯-奔驰集团股份公司注册商标专用

权的商品。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分局围

绕海口龙华奔宝行汽车配件商行、海口龙
华欧德汇汽配商行、汇豪名车汽配（海口）
有限公司涉嫌销售侵犯“奔驰”注册商标
专用权标志相同的汽车配件商品的违法
行为，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确定其违法事
实。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分局认
为，上述3商家销售假冒“奔驰”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汽车配件商品，违反了我国商标
法的相关规定，属于违法行为，依法对海
口龙华奔宝行汽车配件商行罚款1.6万
元；对海口龙华欧德汇汽配商行罚款6.8
万余元；对汇豪名车汽配（海口）有限公司
罚款9.5万余元，立案处罚款合计近18万
元。同时，没收上述3商家假冒侵犯汽车
配件共计1173个（套）。

销售侵权假冒奔驰汽车配件
海口3商家被罚款近18万元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节日加收服务
费、主播在直播卖货时涉嫌以北方海鲜冒
充海南本地产海鲜。3月11日，海口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两起2024年“3·15”热
点消费投诉典型案例。

假期加收服务费
涉嫌侵害消费者权益

据介绍，消费者反映，其春节期间在
某茶楼就餐，结账时，却被要求加收20%
的服务费，其认为不合理，希望市场监督
管理局帮助协调处理。

针对节日加收服务费一事，海口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九条、第
十条的有关规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
受服务时，享有知情权、自主选择权以及
公平交易权。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二十六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的有关规
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
标价，在春节期间若需收取额外服务费
的，必须以显著的方式提前告知消费者，
消费者在明确知悉相关情况下，可以自
主决定是否接受这一类的商品或者服

务。

此外，经营者如果事前未以显著形式告

知消费者有关收费标准，而是在结账时，才

提出加收服务费，属于未尽到提前告知义

务，涉嫌侵害了消费者的相关权益。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消费者，

在春节等节假日期间外出消费时，遇到经
营者未提前告知、或在经营场所未以明显
的文字提示需另收服务费，在结账时又加
收服务费的，一定要注意保留好相关的消
费凭证，或通过现场拍照、视频等方式保
留证据，通过拨打12315热线等渠道反映

情况。

某平台直播间
被投诉“货不对板”

据介绍，消费者反映某平台直播间
内，主播在直播卖货时，涉嫌以北方海鲜
冒充海南本地产海鲜，希望市场监管部门
帮助核实。

对此，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直
播带货在促进消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然而在网络直播繁荣发展的背后，也催
生各种乱象，网络直播带货中存在的侵害
消费者权益行为的主要类型有虚假、夸大
宣传，推荐的商品与实物不一致；使用可能
会误导消费者的绝对化用语；诱导消费者
场外消费，要求添加微信支付；使用缺乏商
品详情介绍或与其销售商品不一致的“专
拍链接”；退换货难、售后无门。以上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八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告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如果主播在
事后删除直播回放或不保留回放，消费者
在维权时，将难以拿出相关证据证明双方
交易的内容及证据证明主播在直播时宣
称内容，自身权益将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直播平
台应规范管理主播带货行为，加强主播相
关法律知识的培训，增强主体责任意识。
消费者要树立理性消费观念，尽量选择正
规渠道购买商品；仔细阅读商品详情页面，
了解所购商品与主播宣传是否一致；要注
意保留消费凭证，通过截屏、录屏、拍摄视
频等方式记录消费过程，查看直播间商品
评价，并在直播平台内付款，切勿通过其他
渠道转账，以便遭遇消费纠纷时，能更好地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海口发布两起2024年“3·15”热点消费投诉典型案例

一茶楼假期加收服务费被投诉

本报讯（记者覃创源 通讯员王
静）眼下正是海口市椒类收获的季节，
可龙泉镇的部分农户却因泡椒滞销高
兴不起来。了解情况后，海口农商银
行积极协助联系打开销路，并发动全
行员工开展爱心助农活动。短短一
天，通过多种方式合计认购泡椒超
7000斤，解决农户的燃眉之急。

在海口的龙泉镇，有农户承包经营
了2500多亩土地，以种植泡椒为主。
往年的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施肥、
修缮大棚，为春耕作准备。今年受外部
因素影响，泡椒销路受阻，农户们只得
望着地里已经成熟的泡椒一筹莫展。

为帮助农户解决泡椒滞销难题，
助力乡村振兴，海口农商银行主动作
为，积极对接镇政府，组织支行对接并
深入农户家了解情况。在确定销售意
向和细节后，协助联系销路，并发动全
行员工开展“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的
爱心助农活动。短短一天时间内，海
口农商银行通过多种方式帮助龙泉镇
新江村委会18户种植户以及海口农
商银行23户种植贷款户销售泡椒，解
决燃眉之急，帮助农户渡过难关。截
至目前，共合计认购超7070斤泡椒。

泡椒销路问题解决了，但新的问题
也来了。这几天海口雨水不断，再加上
采摘、搬运、装车和配送都出现了人手
不足的情况，地里已经成熟的泡椒一直
没有收割，再不及时采摘，可能就要烂
在地里。海口农商银行得知这一新情

况后，立刻组织人手深入田间地头帮助
农户采摘，并联系车辆将泡椒装车、拉
运、送货，椒农们也终于吃下“定心丸”，
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我们的员工食堂每天有500余
人用餐，蔬菜肉类是每日必需的，之后
我们也会和农户保持日常联系，让食
堂和餐饮企业接续采购，补给每日所
需的同时还能帮助到这些农户们，为
他们切实解决后顾之忧。在此之前，
我们也对接东山镇扶贫户购买了一批
滞销蔬菜。”海口农商银行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

海口农商银行作为金融支农、助
农的重要力量，一直积极推动滞销农
产品产销对接，帮助农户解决难题，减
少农户的损失，更给予当地农户金融
支持，发放了专项贷款产品“农e贷”，
让农户无需跑银行即可享受到金融服
务，更好解决农户资金筹措等问题，全
力保障农户们春耕复产，以实际行动
为农户纾困解难。

近年来，海口农商银行主动发挥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作
用，充分利用乡镇网点点多面广的特
点，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大力
发展“农e贷”和“富农贷”产品，通过
指尖上申贷，手指上放贷，不断提升

“线上+线下”服务能力，多方面缓解农
户压力，坚持普惠金融，拓展服务深度
和广度，精准服务“三农”，更好助力乡
村振兴。

泡椒销售遇“寒潮”
海口农商银行多措并举找销路，助农纾困解“椒”虑

3·15关注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本报讯（陈瑜）连日来，文昌交警
组织民警、辅警、交通劝导志愿者在主
要交通路口、城市主次干道、商业大街
等地开展文明交通劝导活动，通过让
有轻微交通违法行为的驾乘人员体验
站岗、在朋友圈晒照片现身说法集赞
等方式柔性执法。

活动中，执勤民警、辅警对未佩戴
安全头盔、闯红灯、压实线等违法人
员，通过现场纠违劝导、“朋友圈晒违

法、戴绶带站岗”的方式，即违法人员
将自己的交通违法行为发朋友圈，并
集满20个赞，同时戴上倡导文明交通
的绶带，在路口站满30分钟，提醒过
往群众遵守交通规则，以对其进行教
育，免去罚款。

此次文明劝导活动，旨在提升交
通安全教育的覆盖面、知晓率、影响
力，让纠正交通违法更具温度、暖度、
柔度，打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本报讯（记者麦文耀）近日，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高速交警查获一起无
证酒驾，而且还在高速路上逆行的严
重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3月4日，保亭公安局交通管理大
队高速中队依托“路长制”勤务机制在
山海高速巡逻时，接到指挥中心指令，
称有一男子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在山
海高速（保亭往五指山方向）行驶，存
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接到指令后，执
勤民警迅速前往处置，在山海高速
48KM+300M处（保亭毛岸往三亚方
向）发现驾驶人陈某正在逆向行驶。
民警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将陈某带

至安全位置了解情况。
在民警对陈某进行询问期间，发

现其身上散发着酒气，经呼气式酒精
检测结果为42mg/100ml，属于饮酒
后驾驶机动车。后经民警进一步核查
得知，陈某的驾驶证处于注销状态，属
于无证驾驶。

最终，保亭公安交警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
依法对陈某在高速公路上逆行、驾驶
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饮酒驾驶、
无证驾驶等4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
以罚款3800元，并行政拘留15日的
处罚。

无证酒驾还高速路逆行
保亭一男子被行拘15日

针对轻微交通违法行为，文昌交警文明交通
劝导出招

朋友圈晒照集赞免罚

本报讯（记者舒耀剑 通讯员胡
诗发）近日，定安公安交警查处两起再
次饮酒驾驶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

3月5日晚，定安公安交警在定城
文明路、回龙路开展酒驾醉驾整治行动
时，拦截两辆普通二轮摩托车，经现场
酒精呼气式检测，驾驶人何某胜、蔡某
松酒精呼气检测含量都达到了酒驾标

准，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执勤交警发现两人都曾在2023

年7月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
警部门查处过，且都未取得摩托车驾
驶证。定安交警根据相关规定对何某
胜、蔡某松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无
证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以罚款
3500元、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去年刚被查 今年又酒驾
两男子分别被定安警方行政拘留5日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3月7日，琼
海一轿车因雨夜发生侧翻，所幸无人伤
亡。事后，驾驶人被琼海市公安局交管
大队进行深刻的交通安全教育。

当天20时20分许，在X350县道
8公里加150米处，一辆小型汽车发生
侧翻后撞倒路边交通标牌，所幸未造
成人员伤亡。接到警情后，琼海公安
交警迅速赶往事故现场进行处置，引

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
经查，事发当晚正下着小雨，路面

湿滑、能见度低，庞某某驾车途经事发
地时车速较快，且途经弯道时未减速，
导致车辆发生侧滑失去控制，直至撞倒
路边交通标牌后方才脱险。在事故现
场，交警对驾驶人庞某某进行了深刻的
交通安全教育，并要求其事后到交警大
队依法赔偿被撞倒的交通标牌损失。

轿车雨夜未减速侧翻
琼海交警对驾驶人进行交通安全教育

本报讯（记者许光伟 马宏新 通讯
员张保林 吴维翔）日前，省二中院对省
检二分院提起公诉的文某达、文某斌、叶
某某等人海上走私槟榔鲜果案作出一审
判决，以走私普通货物罪，一审判处文某
达有期徒刑3年6个月；文某斌有期徒刑
3年，缓刑4年；叶某某有期徒刑2年，缓
刑3年，并对3人各处5万元至40万元不
等的罚金；对依法冻结的资金120余万元
依法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

据悉，2021年5月至2022年5月期

间，被告人文某达和文某斌伙同叶某某
等人从境外通过海上偷运的方式，逃避
海关监管走私槟榔鲜果入境销售，共计
走私槟榔鲜果115余吨，价值（完税价格）
598万余元，偷逃应缴税额119万元，数
额巨大，依法应当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该案在移送省检二分院审查起诉
后，检察官鉴于3名被告人对其走私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认罪态度良好，应当依法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起诉前，犯

罪嫌疑人在辩护人的见证下，在对公诉
机关起诉的事实、罪名及法律后果充分
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自愿签署了《认罪
认罚具结书》。

庭审阶段，3名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
控的事实、罪名和量刑均予以认可，并向
法庭陈述了自愿认罪认罚的意愿，并提
前预交罚金。近日，省二中院对该案进
行公开宣判，一审判决全面采纳省检二
分院认定的事实和量刑建议，3名被告人
当庭表示服从一审判决。

走私槟榔鲜果115余吨
3人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分别获刑

趁工地无人看守
偷走建筑材料

陵水一男子被行拘15日
本报讯（记者麦文耀）惦记他人财

产，就可以顺手拿走？近日，陵水黎族
自治县警方破获一起盗窃案。

3月9日，陵水公安局三才派出所
接到指挥中心指令，称有一名群众放在
陵水三才镇某村的建筑工具被盗。接
到报警后，派出所民警迅速展开侦查，
最终锁定违法行为人赵某的所在位置，
顺利将其抓获归案。

据违法行为人赵某交代，当天7时
许，他骑着一辆二轮电动车路过三才镇
某村的建筑工地，见工地无人看守便进
入转悠，看到地上有些建筑材料，就把
建筑材料往自己的车上搬便逃离现
场。受害人回来后发现建筑工具不见，
才连忙拨打110报警电话报警。

目前，警方已依法对赵某行政拘留
15日。

3人借卡给他人
用于诈骗

分别被屯昌警方查处
本报讯（记者蒙职宇）3月 12日，

记者从屯昌县公安局获悉，屯昌3人借

银行卡给他人用于电信网络诈骗被查

处。

据了解，1月5日，该县屯城镇黎某

为获利将一张银行卡借给他人使用。

经查，该银行卡被他人用于实施电信网

络诈骗，造成他人8万元损失，黎某从中

非法牟利1800元。2月29日，黎某被

屯昌公安依法行政拘留15日，没收违法

所得1800元并处罚款3600元。

1月30日至3月1日期间，该县屯

城镇谭某烘听信他人将自己银行卡借

给他人使用。经查，该银行卡被用于实

施电信网络诈骗。3月1日，谭某烘被

屯昌公安依法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

3000元。

2月19日，该县南吕镇居民李某明

在明知对方是跑分洗钱团伙成员的情

况下，为牟取利益仍将名下银行卡出借

给跑分洗钱团伙进行接收赃款，并帮助

跑分洗钱团伙取现9500元。3月4日，

李某明被屯昌公安依法刑事拘留。
3 月 7 日 21 时许，三亚市公安局梅

联海岸派出所接到群众求助电话，渔
民甘某龙在捕鱼过程中误捕到一只海
龟，在帮其解开网具后发现该海龟身
体状况不佳，便带回家中照顾，随后拨
打梅联海岸派出所值班室电话。接警
后，该所民警郑世超迅速带领辅警赶

赴渔民家中查看，并致电蓝丝带海洋
保护协会寻求协助救援。

3 月 8 日 9 时许，蓝丝带海洋保护
协会协同海昌生物保育中心派员共同
赶赴现场救援。经过兽医的仔细检
查，发现该海龟身体并无外伤，且能够
正常进食、正常排便，身体均无异样，

可直接放生。目前，派出所已联合工
作人员将该海龟放生至相关海域。

据悉，该海龟属于濒危水生野生
动物，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学名“玳
瑁”，属杂食性动物，主要生活在浅水
珊瑚和珊瑚礁区。

（记者麦文耀 通讯员沈锐 陈智鹏）


